
翻谶搬酬金瞰件

深开财〔2024〕16号

关于对漂河源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处理决定

漂河源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河南省财政监督办法》 

以及《深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会 

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源开财（2024） 10号）规定和 

要求，我们派出检查组自2024年6-9月对你单位2023年会计 

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。现将处理决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内部控制方面

你单位未严格执行审批管理制度，费用的支付未按照单位 

制定的《财务管理制度》规定进行审批支付，由领导一人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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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不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印发＜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

（试行）*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会 

（2001） 41号）中第七条“内部会计控制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 

则：（四）内部会计控制应当保证单位内部涉及会计工作的机构、 

岗位的合理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划分，坚持不相容职务相互 

分离，确保不同机构和岗位之间权责分明、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” 

的规定。

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（试 

行）X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财会 

[2001） 41号）中第七条有关规定，责令你单位限期改正并严 

格按照你单位制定的《财务管理制度》执行，杜绝类似问题再 

次发生。

二、会计基础方面

（一）会计凭证附件不完整。存在问题数量2处，涉及金额 

400元。2023年4月6#凭证，支差旅费（车辆过路费）200元, 

未附过路费凭证；2023年12月28#凭证，支溪开城建公司借款 

手续费200元，未附手续费凭证。

以上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“会计凭证 

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。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 

证及有关资料编制”的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有关规定，责令你 

单位限期改正，今后进一步加强对报销凭证的审核监督，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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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规范处理会计业务事项，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原始凭证（票据）不合规，未开具发票。存在问题数 

量6处，涉及金额260. 82元。2023年03月12#凭证、2023年 

08月14#凭证、2023年09月14#凭证、18#凭证、2023年10月 

24#凭证、2023年11月21#凭证，支手续费，后附银行扣款凭证， 

无手续费发票。

以上不符合《发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“销售商品、提供服 

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 

款项，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；特殊情况下，由付款方向 

收款方开具发票”的规定。

根据《发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有关规定，责令你单位限期 

改正，今后进一步加强对报销凭证的审核监督，严格按规定规范 

处理会计业务事项，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会计科目运用不正确。存在问题数量2处，涉及金额 

400元。2023年2月8#凭证，支中国银行开户费100元，应当 

记“财务费用”，单位记入“管理费用”科目；2023年7月1# 

凭证支中国银行账户网银服务费300元，应当记“财务费用”， 

单位记入“管理费用”科目。

以上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第一百零四条”企业的期间费 

用包括营业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。期间费用应当直接计入 

当期损益，并在利润表中分别项目列示。（二）管理费用，是指 

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，包括企业的 

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，或者应当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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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（包括行政管理部门职工工资、修理费、 

物料消耗、低值易耗品摊销、办公费和差旅费等）、工会经费、 

待业保险费、劳动保险费、董事会费、聘请中介机构费、咨询费

（含顾问费）、诉讼费、业务招待费、房产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土 

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技术转让费、矿产资源补偿费、无形资产摊 

销、职工教育经费、研究与开发费、.排污费、存货盘亏或盘盈（不 

包括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存货损失）、计提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 

价准备等。（三）财务费用，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 

金等而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应当作为期间费用的利息支出（减利息 

收入）、汇兑损失（减汇兑收益）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”的规定。

根据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第一百零四条有关规定，责令你单位 

限期改正，调整有关科目，按规定规范记账。

请你单位接到处理决定后15个工作日内对所查问题及时进 

行整改，并于执行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将本处理决定具体落实 

情况（含书面报告及相关资料附件）加盖公章报区财政金融局监 

督科备案。

你单位对以上处理决定如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 

起60日内按规定程序向漂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或上一级主 

管部门申请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 

议或诉讼期间，本处理决定照常执行。_


